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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照顧服務體系，提高民眾投入長照服務之誘因及意願。 

四、有關長照保險制度，說明如下： 

(一)全民健保自民國 84 年開辦至今屆滿 20 週年，已提供民眾適切就醫保障，與民眾健康福

祉息息相關，衛福部歷年來亦持續推動健保改革，包括：建立財務收支連動機制、強化

政府財務責任、擴大費基、提升保費收取之公平性、加強照顧弱勢族群、揭露醫療品質

資訊及病床數、公開醫療院所財務報表、擴大民眾參與、多元支付制度及收容人納保等

多項改革。目前健保財務已獲改善，安全準備總額已達法定標準，但隨著人口結構及大

環境變遷，健保制度亦須配合調整。目前正值健保財務穩定之際，該部將持續邀請專家

學者共同檢討健保制度，並積極持續進行健保改革，以使健保永續經營，確保民眾就醫

無礙。 

(二)為因應國內人口老化及少子化之現象，家庭照顧功能日益薄弱，未來恐無法由個人或家

庭單獨負擔長期照護之費用。為建構完整社會安全網，滿足國民基本需要，使失能者獲

得妥善照顧且減輕其家庭負擔，故規劃推動長照保險。 

(三)基於長照保險是新開辦之社會保險制度，衛福部將持續就長照保險體制、承保、財務、

給付支付與照顧管理等制度進行細部規劃，並積極與社會大眾溝通，以爭取各方支持並

取得共識後完成立法。 

五、至軍公教及勞工相關退撫及保險基金收支失衡愈趨嚴重，為因應年金改革問題，行政院業成立

「年金制度改革規劃專案小組」，統整制度改革事宜，並經銓敘部、勞動部等各基金主管機

關共同努力下，年金改革相關法案已送請貴院審議。改革內容係考量「保費費率」、「給付

條件」、「所得替代率」、「基金運用效率」、「政府責任」等 5 層面，並兼顧「經濟效率

」、「社會公平」、「權利義務對等」、「世代衡平」等 4 原則。 

（六十五）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國內特定農產品實施自願性產銷

履歷驗證制度。必要時，得公告特定農產品之項目、範圍，強

制實施產銷履歷驗證制度。」之法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9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40） 

葉委員就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國內特定農產品

實施自願性產銷履歷驗證制度。必要時，得公告特定農產品之項目、範圍，強制實施產銷履歷驗證

制度。」之法律問題專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除可追溯性外，另要求農產品經營業者相關作業符合產銷作業基準、

使用電腦上傳公開作業過程履歷資料，並須經由第三者驗證機構透過文件審查、現場稽核與

水、土、產品檢驗等程序，確認農產品經營業者對於相關要求之符合性，程序較為繁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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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成本高，不易廣為實施，爰我國目前有關產銷履歷制度原則上採「自願性」實施，僅於「

必要時」針對重大食品安全危害或風險，得公告特定農產品之項目、範圍，「強制實施」產

銷履歷驗證制度。 

二、前開法條用語「必要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其係為使行政保有彈性，能配合個案狀況而行動

，且採用不確定法律概念，係以有意之立法空泛或不完備，授權法律適用者從事法律之解釋

及具體化，使法律明白完備。在法律內採用不確定法律概念，以及法律有解釋之必要，尚無

損於法治國家法律應充分明確之要求。 

三、由於產銷履歷制度較為繁複，其強制實施對於保障消費者食的安全等目的，是否為有效且符合

比例原則，須就個案危害之種類、嚴重性及所涉產業之規模、因應之能力等因素，分別研判

，是前開法條用語「必要時」保留予中央主管機關於個案機動性之彈性空間，為現行相關法

律立法技術所常見，目的洵屬正當，且實務上係屬本會行政裁量範疇，內容並非空泛不明確

，現階段似無檢討修正必要。 

（六十六）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電價調降，台電應盡速研擬因應措施

，避免夏季民眾用電增加對全國供電產生影響等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8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32） 

丁委員就電價調降，台電應儘速研擬因應措施，避免夏季民眾用電增加對全國供電產生影響

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104 年上半年電價檢討及調整，係遵照貴院院會本（104）年 1 月 20 日決議通過之電價計算公

式，計算出 104 年上半年每度平均電價及電價調整幅度，並經經濟部電價費率審議會審議通

過。該次電價調降主要係反映國際燃料價格下跌，調降原則著重於妥善照顧民生、節能減碳

及穩定物價，其中在節能減碳方面，為提倡節約用電，電價調降幅度隨用電量的增加逐步減

少；亦即用電越省的降幅越大，用電越多的降幅越小，以合理反映成本，落實使用者付費原

則，並引導用戶改變用電習慣，進而達成節能目標。 

二、台電公司近期因供電吃緊加上大林及林口電廠陸續有大型火力機組除役，且用電需求持續成長

，以今年 5 月份為例，用電需求已較去年同期增加 4.62%，加以近期旱象影響水力發電，核一

廠 1 號機因故無法供電，故造成近期供電吃緊之狀況。 

三、為因應夏日供電較為吃緊之情形，經濟部將與台電公司盡最大努力，維持供電穩定，並研擬因

應措施如下： 

(一)台電公司將透過包括加強現有機組運轉維護、可延後執行歲修、落實強化節電措施、推

動需求面管理措施、如期完成大修等方式因應。 

(二)每日供電概況揭露：於經濟部與台電公司之網頁揭露「每日預估尖峰備轉容量率燈號」

，顯示每日預估之供電狀況，供民眾查閱。 


